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歲入預算編製暨執行考核獎懲作業要點第七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各執行機關（單位）歲入預算編製暨執行之承辦人考核獎懲，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基準辦理：
（一） 歲入預算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或超過百分之一二０者，申誡一次。

   （二） 歲入預算執行率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依下列基準獎勵：
  1、預算編列額度未達一百萬元者
：不列入獎懲。
  2、 預算編列額度達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者，或達百分之一一０至百分之一二０者，不列入獎懲；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一０者，嘉獎一次。
   3、 預算編列額度達一千萬元以上至二億元者：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者，或達百分之一一０至百分之一二０者，嘉獎一次；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一０者，嘉獎二次。

    4、 預算編列額度在二億元以上者：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者，或達百分之一一０至百分之一二０者，嘉獎二次；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一０者，記功一次。

   （三）中央補助款部分

1、以執行率為考核依據，應執行數在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者，不予獎勵。 

2、 離島建設基金補助計畫另依相關考核要點辦理考核；屬跨年度補助之計畫俟計劃執行完成後，於完成年度再計入考核。

3、向中央各部會提報競爭型
計畫，並獲核定補助之計畫
，有效增加本縣財源，依
下列基準辦理獎勵：
（1）補助金額在三百萬元以下者，核予嘉獎二次之獎勵。

（2）補助金額在三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者，核予記功一次之獎勵。

（3）補助金額在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者，核予記功二次之獎勵。

（4）補助金額在五千萬元以上者，核予記大功一次之獎勵。
   （四） 同一承辦人員於同一年度有不同歲入科目應予獎勵時，獎勵方式以記功一次為上限。

   （五） 當年度各項歲入科目之實收遇有超（短）收情形，於年度中辦理追加（減）預算程序後仍未達執行標準者，不列入獎懲。

   （六）年度中預算執行之收入機關有增加歲入之事由時，得敘明努力之具體事由並檢附證明文件，提審查會提高獎勵，已逾追加預算期限者，不受預算執行率80％至120％規定之限制。
（七）屬於酌編性質之收入，預算金額及實收金額未達20萬元者，不予獎懲。

（八）以前年度保留款，不予獎勵。

	七、各執行機關（單位）歲入預算編製暨執行之承辦人考核獎懲，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基準辦理：
（一） 歲入預算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或超過百分之一二０者，申誡一次。
   （二） 歲入預算執行率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依下列基準獎勵：
  1、 預算編列額度未達一千萬元者：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至百 分之九十者，或達百分之一一０至百分之一二０者，不列入獎懲；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一０者，嘉獎一次。
  2、 預算編列額度達一千萬元以上至二億元者：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者，或達百分之一一０至百分之一二０者，嘉獎一次；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一０者，嘉獎二次。

   3、 預算編列額度在二億元以上者：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者，或達百分之一一０至百分之一二０者，嘉獎二次；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一０者，記功一次。

   （三） 中央補助款部分

1、以執行率為考核依據，應執行數在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者，不予獎勵。 

2、離島建設基金補助計畫另依相關考核要點辦理考核；屬跨年度補助之計畫俟計劃執行完成後，於完成年度再計入考核。

   （四）同一承辦人員於同一年度有不同歲入科目應予獎勵時，獎勵方式以記功一次為上限。

     （五）當年度各項歲入科目之實收遇有超（短）收情形，於年度中辦理追加（減）預算程序後仍未達執行標準者，不列入獎懲。

（六）屬於酌編性質之收入，預算金額及實收金額未達20萬元者，不予獎懲。

（7） 以前年度保留款，不予獎勵。


	七(二)1.增訂機關當年度歲入預算實際執行率達80％至120％者，訂定預算編列額度列入獎勵之限制。
七(二)3.增訂年度中預算執行之收入機關有增加歲入之事由時，得敘明努力之具體事由並檢附證明文件，提審查會提高獎勵，已逾追加預算期限者，不受預算執行率80％至120％規定之限制。

七(六) 增訂向中央各部會提報競爭型計畫，並獲核定補助之計畫，有效增加本縣財源，予以獎勵之標準。

七(七) 項次變更

七(八) 項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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